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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提出：把大

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

加快推动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和开发应用，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和社会治理创新；具体包括：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促进

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2016年12月1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

发《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设置了7项重

点任务、8个重点工程以及5个方面的保障措施。

当前，随着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快

速发展，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加速融合，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数据中心作为各个行业信息系统运行的物理载体，已成为经

济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关键基础设施，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扮

演至关重要的角色。数据中心作为大数据产业重要的基础设

施，其快速发展极大程度地推动了大数据产业的进步。

2021年7月，工信部发布《新型数据中心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2021-2023年)》，提出到2023年底，全国数据中心机

架规模年均增速保持在20%左右，平均利用率力争提升到60%

以上，总算力超过200EFLOPS，高性能算力占比达到10%。“十

四五”时期是我国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迈进的关键期，对大

数据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

下简称《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围绕“打造数字经济

新优势”，做出了培育壮大大数据等新兴数字产业的明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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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为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凝聚各方共识，

敏锐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机遇，更好地推进大数据产业

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

作为未来五年大数据产业发展工作的行动纲领。

四川省相关政策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数据产业建设。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

（川府发〔2019〕20 号）、《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等政策文件明

确要求加快数字化建设。

（二）项目情况

1. 参与主体

项目单位：自贡高投综合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2. 项目概况

（1）项目所属领域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2）产出说明

5G规模化应用感知源建设、高新辖区交安设施提升、5G

网络安全电子数据分析实验室、互联网大数据综合应用实验

室、高新区智能化办案中心5000平方米、公共视频资源升级

改造、智能办案信息化系统、智慧能源碳管控信息化系统平

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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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本项目与社会的平稳发展、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居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密切相关。本项目可以保障社会的生产力

发展、提高人民的满意度。本项目的建成有利于营造良好的

人居环境和社会环境，提供岗位的同时维护社会的稳定，推

动社会进步、文明程度和经济发展。

基于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上，通过智慧能源示范项目的

建设，打造智慧能源体系，推出以现代服务业为形态的节能

减排产业升级版，体现自贡高新区在此领域的领先高度和行

业排头兵示范形象，并形成智慧能源产业。

1.树立自贡高新区智慧能源示范

通过建设本项目，树立自贡高新区良好的社会形象，体

现自贡高新区在此领域的领先高度和行业排头兵示范形象，

通过参观、宣传、体验等手段，树立智慧能源示范基地，形

成推广。

2.树立智慧能源示范

以自贡高新区为点，在智慧能源示范项目达到预期目标

后，形成标志性工程，带动整体绿色节能观念，逐步将智慧

能源、智慧城市项目扩大，形成规模化服务体系。

3.树立行业影响力示范

以自贡高新区智慧能源示范项目运用的能源理念，高新

技术为依托，逐步展示智慧能源产业对于上下游相关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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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作用，在行业中扩大影响力，形成产业规模，以本项目

为示范，带动更多智慧能源项目的策划实施。

4.促进智慧能源产业发展和应用

相关政策对于智慧能源、节能减排大力推广，但目前国

内针对智慧能源的标准说法不一，本项目为国内为数不多的

智慧能源项目之一，利用多种节能技术，并整合于综合管理

信息平台，几乎涵盖智慧能源的各个方面。在项目建成投入

后，力争在实际运行中总结相关信息，分析不足与成功，为

行业发展提供必要的经验，树立行业典范。

5.项目的建设，将增加就业机会。

6.项目建设符合现阶段国家宏观经济政策

项目实施后，可以改善城市风貌，满足当地群众生产生

活需要，对改善区域投资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区域

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投资估算

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50000.00 万元，其中：建筑安装工

程费 40838.50 万元，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4564.41 万元，基

本预备费 1562.09 万元，建设期利息 3000.00 万元，债券发

行费 35 万元。

（二）资金筹措方案

1.资金筹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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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50000.00 万元，考虑资金成本及运

营压力，结合实际情况，为降低资金成本，减轻财务负担，

提高资金流动性，保障项目现金流最大化，确定项目总投资

的占比 30%（15000.00 万元）为项目资本金，来源于财政预

算资金。

项目建设资金缺口 35000.00 万元使用专项债券融资方

式解决；其中 35000.00 万元通过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来解

决，2022 年发行专项债券 5000 万元，2023 年发行专项债券

10000 万元，2024 年发行专项债券 15000 万元，2025 年发行

专项债券 5000 万元。本项目无其他融资来源且项目无抵质

押情况。

资金筹措表

项目 合计
建设期 建设期 建设期 建设期

2022 2023 2024 2025

资金筹措 50,000.00 7,083.08 14,699.50 20,001.00 8,216.42

财政预算资金 15,000.00 2,083.08 4,699.50 5,001.00 3,216.42

发行债券 35,000.0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5,000.00

市场化融资 0.00 0.00 0.00 0.00 0.00

2.资金使用计划

资金使用计划 合计 2022 2023 2024 2025

项目总投资 50,000.00 7,083.08 14,699.50 20,001.00 8,216.42

建设投资 46,965.00 7,044.75 14,089.50 18,786.00 7,044.75

专项债券发行费 35.00 5.00 10.00 15.00 5.00

建设期利息 3,000.00 33.33 600.00 1,200.00 1,166.67

资金筹措 50,000.00 7,083.08 14,699.50 20,001.00 8,216.42

自有资金 15,000.00 2,083.08 4,699.50 5,001.00 3,216.42

发行债券 35,000.0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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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预期收益、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预期收益

本项目收益主要来源于系统服务收入、充电桩运营收入

和租赁收入等，具体如下：

1.系统服务收入

（1）信息出租：智慧系统信息出租，共1项，暂按100

万元/项/月考虑，年涨幅按每年3%考虑；

（2）数据包：智慧系统数据包，共1项，暂按100万元/

项/月考虑，年涨幅按每年3%考虑；

（3）数据流量：智慧系统数据流量，共1项，暂按100

万元/项/月考虑，年涨幅按每年3%考虑。

2.充电桩收费

（1）充电桩数量

根据已批复的可研报告，本项目共设置充电桩246个，

且在项目建设完成后，运营期内全部充电桩均对外开放充

电。

（2）收费标准

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17〕19号）“落实国

家充换电基础设施用电扶持政策，兼顾投资建设运营管理成

本与用户经济性等，出台充换电服务费标准。允许充电服务

企业依法向电动汽车用户收取电费和充电服务费。”结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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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发展情况，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价格。参考自贡市周边充电

桩的收费标准，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费按充电电量收取，充电

收费价格为1.235-1.241元/千瓦时（详见下图：周边充电桩

收费价格）。因此，本项目参考周边市场情况，项目运营期

第一年充电收费保守估计按1元/千瓦时计取，考虑每年增长

3%。

周边充电桩收费价格

（3）车次充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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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目前主流续航里程为460公里至660公里（详见

下图：电动车续航里程情况）。项目按照充满电大约需要电

73kwh计算。本项目按照每车每次剩余10%左右时进行充电，

充电至满负荷量需单次充电量按照65.64kw·h计算。

电动汽车续航里程情况



10

（4）日充电桩次数

随着电动汽车的普及，可充分保证项目充电桩的使用

率。根据现有充电桩的充电效率，平均每辆电动汽车充满电

需要2小时，但考虑夜晚时间和充电桩的普及度，项目运营

期第一年日充电次数保守估计按照2次/天计算，暂不考虑增

长。

（5）充电桩出租率预估

考虑到目前的电动汽车普及程度、公交车基本已全部更

新升级为新能源混合电动及纯电动公交车、以及政策支持力

度和产业发展趋势等，本项目保守估计运营期内充电桩使用

率为80%。

（6）充电桩收入

充电桩服务费收入=充电收费标准×充电桩个数×车次

充电量×日充电次数×日充电小时数×充电桩使用率×365

天

3.租赁收入

项目配套用房共 5000 ㎡ ，参考自贡市同类型配套用房

租赁市场行情，本项目配套用房按 58.8 元/㎡ /月进行出租，

年涨幅按每年 3%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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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收入汇总

项目拟计划2025年9月底完工并通过竣工验收投入使

用，投入使用后进入运营期，即项目运营期为2025年10月至

2044年12月31日，预计收入总额为152500.50万元。详见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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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阶段 年度 经营收入 小计

建设期 2022 0.00 0.00

建设期 2023 0.00 0.00

建设期 2024 0.00 0.00

建设期 2025 1459.50 1459.50

运营期 2026 6014.00 6014.00

运营期 2027 6194.00 6194.00

运营期 2028 6380.00 6380.00

运营期 2029 6571.00 6571.00

运营期 2030 6768.00 6768.00

运营期 2031 6971.00 6971.00

运营期 2032 7180.00 7180.00

运营期 2033 7396.00 7396.00

运营期 2034 7618.00 7618.00

运营期 2035 7846.00 7846.00

运营期 2036 8082.00 8082.00

运营期 2037 8324.00 8324.00

运营期 2038 8574.00 8574.00

运营期 2039 8831.00 8831.00

运营期 2040 9096.00 9096.00

运营期 2041 9369.00 9369.00

运营期 2042 9650.00 9650.00

运营期 2043 9939.00 9939.00

运营期 2044 10238.00 10238.00

合计 152500.50 152500.50

（二）项目预期成本

1.经营成本

（1）工资及福利费用

管理人员5人，5000元/人/月（含五险一金费用），年

涨幅2%，20年共支出806万元；普通员工20人，4500元/人/

月（含五险一金），年涨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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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营期日常耗材成本

水成本（每人每月2吨），按照4.2元/吨/月考虑；电成

本（每人每月20度），按照0.6485元/度/月考虑，办公耗材

成本（每人每月100元），年涨幅2%。

（3）充电桩经营成本

1）充电桩安装更替，暂按5年使用周期更换一次计算，

一次15000元/桩，年涨幅2%。

2）充电桩维护费，暂按300元/桩/年考虑，共计246桩，

年涨幅2%。

3）维修人工成本，暂按3500元/人/月考虑，共计2人，

年涨幅2%。

（4）系统维护及日常支出

暂按服务收入的2%考虑，年涨幅2%。

（5）经营成本汇总

项目拟计划2025年9月底完工并通过竣工验收投入使

用，投入使用后进入运营期，即项目运营期为2025年10月至

2044年12月31日，预计经营成本总额为12961.00万元。详见

下表：

项目阶段 年度 经营成本 小计

建设期 2022 0.00 0.00

建设期 2023 0.00 0.00

建设期 2024 0.00 0.00

建设期 2025 97.00 97.00

运营期 2026 405.00 405.00

运营期 2027 421.00 4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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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期 2028 438.00 438.00

运营期 2029 884.00 884.00

运营期 2030 474.00 474.00

运营期 2031 492.00 492.00

运营期 2032 511.00 511.00

运营期 2033 527.00 527.00

运营期 2034 1039.00 1039.00

运营期 2035 560.00 560.00

运营期 2036 577.00 577.00

运营期 2037 595.00 595.00

运营期 2038 613.00 613.00

运营期 2039 1206.00 1206.00

运营期 2040 651.00 651.00

运营期 2041 670.00 670.00

运营期 2042 691.00 691.00

运营期 2043 711.00 711.00

运营期 2044 1399.00 1399.00

合计 12961.00 12961.00

2.相关税费

相关税费明细表

序号 税种 计税基数 税率 计税依据及优惠情况

1 增值税
销项税额-

进项税额

13%

9%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资源

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

的通知》（财税〔2015〕78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

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

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

2 城市维护建设税 增值税税额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

3 教育费附加 增值税税额 3% 《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

4 地方教育费附加 增值税税额 2%
《财政部关于统一地方教育附加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0〕98号）

5 建筑业增值税 销售额 9%

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

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

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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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税种 计税基数 税率 计税依据及优惠情况

6 服务业增值税 销售额 6%
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

39号

8 企业所得税
企业应纳税

所得额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三号）

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税金及附加如下表所示：

项目阶段 年度 增值税 增值税附加 小计

建设期 2022 0.00 0.00 0.00

建设期 2023 0.00 0.00 0.00

建设期 2024 0.00 0.00 0.00

建设期 2025 0.00 0.00 0.00

运营期 2026 0.00 0.00 0.00

运营期 2027 0.00 0.00 0.00

运营期 2028 0.00 0.00 0.00

运营期 2029 0.00 0.00 0.00

运营期 2030 0.00 0.00 0.00

运营期 2031 0.00 0.00 0.00

运营期 2032 0.00 0.00 0.00

运营期 2033 0.00 0.00 0.00

运营期 2034 0.00 0.00 0.00

运营期 2035 0.00 0.00 0.00

运营期 2036 152.40 18.29 170.69

运营期 2037 422.04 50.64 472.69

运营期 2038 434.71 52.16 486.87

运营期 2039 400.29 48.03 448.32

运营期 2040 461.12 55.33 516.45

运营期 2041 475.00 57.00 532.00

运营期 2042 489.17 58.70 547.87

运营期 2043 503.88 60.47 564.34

运营期 2044 464.00 55.68 519.68

合计 3802.60 456.31 4258.91

（三）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智慧高新—信息化设施建设项目总发行债券 35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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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计划 2022 年发行专项债券 5000.00 万元、2023 年发行

专项债券 10000.00 万元、2024 年发行专项债券 15000.00 万

元、2025 年发行专项债券 5000.00 万元，发行期限均为 20

年。发债利率暂按 4.0%估算，每半年支付一次利息，发债期

最后一年偿还本金。债券存续期内，本息和 62800.00 万元，

其中利息 27800 万元，本金 35000 万元。

根据上述收入与成本情况，本项目资金流入总额为

202500.50 万元，本项目资金流出总额为 127019.92 万元，

本项目累计现金流结余 75480.59 万元。专项债券本息覆盖

倍数为 2.15。项目收益对债券的本金和利息能实现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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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平衡表 1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建设期 建设期 建设期 建设期 运营期 运营期 运营期 运营期 运营期 运营期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一 现金流入

1 资本金流入 15000.00 2083.08 4699.50 5001.00 3216.4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1 财政预算资金 0.00

1.2 自有资金 15000.00 2083.08 4699.50 5001.00 3216.4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3 用于资本金的专项债券资金 0.00

2 债务性资金流入 35000.0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5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1 专项债券资金 35000.0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5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 市场化配套融资 0.00

3 项目收入 152500.50 0.00 0.00 0.00 1459.50 6014.00 6194.00 6380.00 6571.00 6768.00 6971.00

3.1 经营收入 152500.50 0.00 0.00 0.00 1459.50 6014.00 6194.00 6380.00 6571.00 6768.00 6971.00

3.2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小计 现金流入总额 202500.50 7083.08 14699.50 20001.00 9675.92 6014.00 6194.00 6380.00 6571.00 6768.00 6971.00

二 现金流出

1 建设期静态投资支出 46965.00 7044.75 14089.50 18786.00 7044.7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 专项债券发行费用 35.00 5.00 10.00 15.00 5.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经营成本 12961.00 0.00 0.00 0.00 97.00 405.00 421.00 438.00 884.00 474.00 492.00

4 相关税费 4258.91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 专项债券还本付息 62800.00 33.33 600.00 1200.00 1400.00 1400.00 1400.00 1400.00 1400.00 1400.00 1400.00

5.1 专项债券还本 35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2 专项债券还息 27800.00 33.33 600.00 1200.00 1400.00 1400.00 1400.00 1400.00 1400.00 1400.00 1400.00

小计 现金流出总额 127019.91 7083.08 14699.50 20001.00 8546.75 1805.00 1821.00 1838.00 2284.00 1874.00 1892.00

三 现金净流量

1 当年现金净流入 75480.59 0.00 0.00 0.00 1129.17 4209.00 4373.00 4542.00 4287.00 4894.00 5079.00

2 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 0.00 0.00 0.00 1129.17 5338.17 9711.17 14253.17 18540.17 23434.17 285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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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资金平衡表 2

序号 项目 合计
运营期 运营期 运营期 运营期 运营期 运营期 运营期 运营期 运营期 运营期 运营期 运营期 运营期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一 现金流入

1 资本金流入 15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1 财政预算资金 0.00

1.2 自有资金 15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3 用于资本金的专项债券资金 0.00

2 债务性资金流入 35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1 专项债券资金 35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 市场化配套融资 0.00

3 项目收入 152500.50 7180.00 7396.00 7618.00 7846.00 8082.00 8324.00 8574.00 8831.00 9096.00 9369.00 9650.00 9939.00 10238.00

3.1 经营收入 152500.50 7180.00 7396.00 7618.00 7846.00 8082.00 8324.00 8574.00 8831.00 9096.00 9369.00 9650.00 9939.00 10238.00

3.2 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小计 现金流入总额 202500.50 7180.00 7396.00 7618.00 7846.00 8082.00 8324.00 8574.00 8831.00 9096.00 9369.00 9650.00 9939.00 10238.00

二 现金流出

1 建设期静态投资支出 46965.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 专项债券发行费用 35.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经营成本 12961.00 511.00 527.00 1039.00 560.00 577.00 595.00 613.00 1206.00 651.00 670.00 691.00 711.00 1399.00

4 相关税费 4258.91 0.00 0.00 0.00 0.00 170.69 472.69 486.87 448.32 516.45 532.00 547.87 564.34 519.68

5 专项债券还本付息 62800.00 1400.00 1400.00 1400.00 1400.00 1400.00 1400.00 1400.00 1400.00 1400.00 6366.67 11200.00 15800.00 5200.00

5.1 专项债券还本 35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5000.00

5.2 专项债券还息 27800.00 1400.00 1400.00 1400.00 1400.00 1400.00 1400.00 1400.00 1400.00 1400.00 1366.67 1200.00 800.00 200.00

小计 现金流出总额 127019.91 1911.00 1927.00 2439.00 1960.00 2147.69 2467.69 2499.87 3054.32 2567.45 7568.67 12438.87 17075.34 7118.68

三 现金净流量

1 当年现金净流入 75480.59 5269.00 5469.00 5179.00 5886.00 5934.31 5856.31 6074.13 5776.68 6528.55 1800.33 -2788.87 -7136.34 3119.32

2 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 33782.17 39251.17 44430.17 50316.17 56250.48 62106.79 68180.92 73957.59 80486.15 82286.48 79497.61 72361.26 7548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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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绩效目标

（一）总体建设目标

目标1：完成5G规模化应用感知源建设、建设网络安全

电子数据勘验取证分析实验室、建设互联网大数据为背景的

综合应用实验室、建设综合性的信息化智能办案系统、对“高

新区公共视频资源”升级改造、完成高新区智能化信息处理

中心建设、在辖区50个路段中人行横道建设“关爱行人过街

系统”、建设智慧监管平台及大数据中心建设，新建集中式

快速充电站5座及安装充电桩220桩。

目标2：债券存续期内实现年度收支平衡和总体收支平

衡。

目标3：带动区域协同发展，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

群众生活质量。

（二）年度目标

本项目建设期36个月，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分为3个年度

目标。

1.二〇二三年

目标1：完成5G规模化应用感知源建设、建设网络安全

电子数据勘验取证分析实验室。

2.二〇二四年

目标 1：建设互联网大数据为背景的综合应用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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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综合性的信息化智能办案系统。

3.二〇二五年

目标 1：对“高新区公共视频资源”升级改造、完成高

新区智能化信息处理中心建设、在辖区 50 个路段中人行横

道建设“关爱行人过街系统”。

目标2：建设智慧监管平台及大数据中心建设，新建集

中式快速充电站5座及安装充电桩220桩。

六、潜在影响项目的风险指标

本项目主要存在政策风险、社会稳定性风险、市场风险，

以及影响本项目融资平衡最大的风险在于项目收入预测及

成本估算等重要环节出现假设偏差，使资金投入和现金流入

不能平衡。

风险控制措施:前期准备工作中，应充分进行市场调研，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社会稳定性评估，避免出现民众抵制行

为。并且聘请事务所专业团队对本项目现金流测算环节进行

评估，进一步保证测算的可靠性。

七、还款保障情况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

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 号）规定，本级政府

对地方政府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

《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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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财预〔2016〕155 号）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定

逐级向省财政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财政

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

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

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

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适当方式扣回。

八、主管部门职责和项目单位职责

本项目的项目单位为自贡高投综合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单位将做好本项目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发行准备工作，及

时准确提供相关资料，做好信息披露、信用评级、资产评估

等工作。项目运行过程中，项目单位将主动披露项目施工期

间的施工进度、项目收益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项目运营

期间的收支情况等信息。在债券资金管理方面，项目单位将

会履行项目建设运营管理责任，加强成本控制，确保项目形

成的专项收入应收尽收，并按照规定及时足额上交。年终时，

项目单位配合财政部门编制项目收益债券收支决算，在政府

性基金预算报告中全面、准确反映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

支出、还本付息、发行费用、取得的收入等情况。债券对应

资产管理方面，项目单位将会协同财政部门将各类项目收益

专项债券对应项目形成的资产纳入国有资产管理，建立相应

的资产登记和统计报告制度，加强资产日常统计和动态监

控。



22

本项目主管部门为自贡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主管部门将

配合做好本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发行准备工作，及时准确提供

相关资料，配合做好信息披露、信用评级、资产评估等工作。

项目运行过程中，主管部门及时对项目施工期间的施工进

度、项目收益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监督。在债券资

金管理方面，主管部门将对项目运营管理进行监督，加强成

本控制，确保项目形成的专项收入应收尽收，并按照规定及

时足额上交。年终时，配合项目单位编制项目收益债券收支

决算。债券对应资产管理方面，主管部门加强对该债券项目

形成资产进行监督管理动态监控。

九、补充说明

此项目债券资金总需求 35000 万元，根据地方政府债务

限额管理要求和项目实施进展情况，2023 年-2025 年已发行

9900 万元。本次拟继续发行 1000 万元，期限 20 年。该项目

实施内容及收益来源未发生变动，在不超过项目债券总需求

情况下，债券分批次跨年发行对项目整体融资平衡不构成实

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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